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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研字〔2024〕53 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印发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

科研活动安全工作的意见 》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科研活动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

要环节，面临越来越多的安全风险与挑战。为深入推进产学研合

作，强化规范管理，切实保障研究生安全与相关权益，进一步加

强研究生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科研活动安全工作，特制定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科研活动安全工作的意

见》。经 2024 年 12 月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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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校外实习

实践及外派科研活动安全工作的意见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4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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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

科研活动安全工作的意见

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不断深化，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科

研活动已成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，也面临越来越多的

安全风险与挑战。为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，强化规范管理，切实

保障研究生安全与相关权益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校外实习实

践及外派科研活动安全工作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管理体系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强化规范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院研究生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科研活动管理细则，建立和完善

相应的责任机制。

各学院研究生工作组要定期召开专项工作会议，统筹规划本

院的研究生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科研工作，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

和问题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形成育人合力，切实保障研究生校外实

习实践与外派科研活动规范、安全开展。

二、加强过程管理，做好风险防控

各学院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校外实习实践及外派科研活动

过程管理，做好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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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参加校外专业实践、外派科研、校方组织实习实践及因

个人需求等原因到校外实习实践的研究生，均需通过“i”南航

严格执行离校审批和请销假制度。

参加校外专业实践、外派科研（包括在各地研究院、创新港

派驻实践）的研究生，应由导师或实习实践单位为其购买人身保

险，具体由研究生导师负责落实到位。

参加校方组织的实习实践的研究生，应由实习实践的具体组

织单位或学院为其购买人身保险，具体由研究生辅导员负责落实

到位。

研究生因个人需求到校外实习实践，学院及导师应加强安全

教育与管理，校外实习实践期间的安全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

三、加强教育管理，筑牢安全防线

各学院应定期组织以实验安全、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交通

安全、网络安全、保密安全等为主题的安全教育，梳理长期在校

外实习实践、外派科研的研究生名单，与其保持常态化联系交流，

及时了解学习生活情况及心理状况，提升防范意识，巩固安全网

络，避免管理“盲区”。

各学院应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，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流

程和责任分工，对于出现的任何安全问题，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

进行处理，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，筑牢安全防线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2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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